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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编号：TCYJS2026H1046号

致：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花智控”或“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参加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不对会议所

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

意见书随三花智控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

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三花智控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

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现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股

东会的通知已于 2026年 6月 6日在指定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二）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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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 2026年 6月

29日下午 14:00；召开地点为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澄潭街道沃西大道 219号三花工

业园区办公大楼会议室。经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

间、地点与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公司 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6月 29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6月 29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根据本次股东会的议程，提请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

1、《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6、《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7、《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8、《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0、《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1、《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12、《关于提请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3、《关于提请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4、《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5、《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6、《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7、《关于增补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8、《关于增补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9、《关于2026年度外部非执行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2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的上述议题与相关事项与本次股东会的通知中列明及披露的一致。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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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及召开程序进行，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人员为：

1、A股股东或其代理人：股权登记日（2026 年 6月 22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H 股股东登记及出席，请详见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

（www.hkexnews.hk）向 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股东会相关通知。H股股东及股东委

托的代理人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4、本所见证律师；

5、其他人员。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及股东登

记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计 27 人，持股数共计 1,645,470,336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810%。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公司”）在本次股东会网络投

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509人，代表股份共计 140,289,719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405%。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信息公司验证。

根据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的 H股股东资格确认结果

及 H股股东投票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H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人，其中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45,100,580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51%。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的资格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等股东、股东代理人及

其他人员具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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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

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题进行了投票表决，

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二）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的表决以及本次股东会对表决结果的统计，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925,338,830 股，反对 2,103,347 股，弃权 3,413,158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3%，表决结果为通过。

2、《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925,299,230股，反对2,090,256股，弃权3,465,84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22%，表决结果为通过。

3、《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1,925,256,030股，反对2,136,747股，弃权3,462,55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0%，表决结果为通过。

4、《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928,452,020股，反对2,076,356股，弃权326,95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5%，表决结果为通过。

5、《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928,315,320股，反对2,073,947股，弃权466,06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5%，表决结果为通过。

6、《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同意1,928,268,420股，反对2,115,447股，弃权471,46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0%，表决结果为通过。

7、《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1,928,197,620股，反对2,180,447股，弃权477,26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4%，表决结果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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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841,790,572股，反对88,598,495股，弃权466,26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873%，表决结果为通过。

9、《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1,928,214,020股，反对2,147,047股，弃权494,26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2%，表决结果为通过。

10、《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1,928,275,020股，反对2,107,747股，弃权471,16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4%，表决结果为通过。

11、《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282,946,364股，反对2,326,847股，弃权3,451,65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86%，表决结果为通过。

12、《关于提请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1,749,703,923股，反对180,677,340股，弃权474,07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181%，表决结果为通过。

13、《关于提请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1,928,295,316股，反对2,087,047股，弃权472,97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4%，表决结果为通过。

14、《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928,051,120股，反对2,337,447股，弃权466,76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8%，表决结果为通过。

15、《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285,912,154股，反对2,334,656股，弃权478,05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58%，表决结果为通过。

16、《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1,928,379,629股，反对2,020,047股，弃权455,65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18%，表决结果为通过。

17、《关于增补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1,901,040,823股，反对29,312,683股，弃权501,8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59%，表决结果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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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增补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1,921,155,014股，反对9,198,962股，弃权501,35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76%，表决结果为通过。

19、《关于2026年度外部非执行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928,107,720股，反对2,239,947股，弃权512,96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4%，表决结果为通过。

2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928,332,129股，反对2,036,247股，弃权486,95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93%，表决结果为通过。

经本所律师查验，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经合法表决通过；其中，对于

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议案，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本次股东会没

有对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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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 2026 年 6 月 29 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签署：

承办律师：任穗

签署：

承办律师：费俊杰

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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